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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就優質教育基金的目標及評審準則的回應

2002年 3月 1日

㆒. 本會認同設立優質教育基金，優質教育基金的成立促進了本港學校發展創新

的教學模式，提高了本港教育的質素。

㆓. 本會認同優質教育基金的目標，為教育界所提出有意義和創新的計劃，提供

有效的資助；但當㆗應堅守不能替代或涉及有關機構正常經費的原則，也不

應影響學校的經常撥款。

㆔. 就優質教育基金在首㆔年的批款情況，本會有以㆘不滿，首先是撥款量與促

進優質教育的目標不配合，大量撥款用於購買及建設學校基本設施。其次大

批撥款流向已有公帑資助的項目，如大專研究，使優質教育基金成為該等機

構正常運作經費的另㆒來源，與設立優質教育基金的原意不合。至於對切合

當前教改的研究，如課程改革與設計則欠缺鼓勵與推動措施，欠時代感，也

欠前瞻性。

㆕. 本會認為優質教育基金應主要供基礎教育機構申請，但如第五輪申請這樣不

准教育團體申請，則又矯枉過正，不合理了。

五. 本會支持基金今年注重監察及推介過往成功計劃的經驗，但卻不同意基金在

沒有公開諮詢就以此作理由，妄然更改今年的申請者的資格。

六. 本會知悉基金因受經濟情況及第㆔、㆕輪撥款過多的影響，以致基金本金大

幅減少；在有限的資源㆘，基金以配合教改主題作為優先，本會認為是合理

和可接受的。但是，基金必須有明確的審批準則，使有限資源真正用於促進

優質教育。

七. 面對基金本金大幅減少的情況，本會認為基金應考慮設立單㆒項目的最高批

款，以少於㆔百萬元為限，以便較多申請者受惠。

八. 教聯會希望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督促基金為今後發展作出深入研究，早日

公佈基金日後發展方向及其申請者的資格和有關的評審準則。


